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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二医办字〔2024〕5号

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成果署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

通 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成果署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研究

同意，现予以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办公室

2024年 5月 8日

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办公室文件
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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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成果署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各类成果的单位署名及标注管理，保

护学校成果所有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为：学校各党政管理机构、教学

机构、群团组织、教辅机构、科研机构、附属医院教职医务员工，

学校首席专家、特聘教授、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、研究生导师（含

外聘），研究生、本科生、留学生以及在学校访学（进修）等人

员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成果是指上述范围内人员执行学校任务

或以学校名义或主要利用学校资源完成并取得的职务劳动成果。

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著作（包括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教材、工具书、参考

书等）；

（二）论文（包括期刊论文、学术论文、报刊论文、学术研

讨会的论文集等）；

（三）专利和鉴定成果（包括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

设计、新产品等）；

（四）转让或获奖的成果；

（五）研究、咨询、调查、试验报告；

（六）音像制品、艺术作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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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计算机软件、课件；

（八）其他职务劳动成果。

第四条 在各类成果单位署名的标注中，“山东第二医科大

学”为一级单位，第二条中所列各机构均为二级单位，二级单位

所辖机构为三级单位，依次类推。

第五条 在各类成果单位署名的标注中，一级单位为必须标

注部分。标注二级单位时，如署名单位涉及两个及以上的二级单

位，由作者根据所属行政单位的要求予以并列标注，必要时可以

标注三级单位，结合期刊具体要求标注。除论文外，其他成果一

般不要求标注二级及三级单位。

第六条 论文单位署名标注具体办法：

（一）学校教职医务员工和学生发表论文时，署名单位标注

应为山东第二医科大学××学院；其英文格式为School of ××,

Shandong Second Medical University。

（二）直属附属医院教职医务员工和所指导学生发表论文时，

署名单位标注应为：①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；②山东第二

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（潍坊市人民医院）；③山东第二医科大

学附属中医院（潍坊市中医院）。

其英文格式为：①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Second

Medical University;②Weifang People's Hospital, Shandong

Second Medical University; ③ Weifang Hospital of

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, Shandong Second Medic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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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versity。

（三）非直属附属医院教职医务员工和所指导学生发表论文

时，署名单位标注为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××医院（××医院

全称）；其英文格式为××Hospital, Shandong Second Medical

University。

（四）受各种基金资助发表的论文，应在论文的适当位置（按

杂志社要求）准确标注资助项目的基金名称和立项编号。

（五）学校与合作单位有明确协议要求的，在发表论文时按

协议规定安排单位署名顺序。

（六）论文作者署名必须规范。所有论文署名作者应事先审

阅、同意署名发表论文，对论文内容有知情同意权并承担相应的

责任；论文撰写人必须事先征求署名作者对论文全文的意见并征

得其署名同意。论文署名的每位作者都必须对论文有实质性学术

贡献，严禁无实质性学术贡献者署名。

第七条 全校教职医务员工和学生按照以上办法进行成果署

名，其成果方可纳入工作量计算、年度考核、校内评奖、职称晋

升等考评范围，否则不予计量。

第八条 新增附属医院教职医务员工发表论文及其他成果署

名按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成果单位署名及标注管理工作由科研处、人事处、

研究生处（学科建设处）、国际合作交流处（国际教育学院）、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团委等会同各二级单位共同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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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规定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潍坊医学院成果署

名管理规定》（潍医科字〔2020〕3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办公室 2024年 5月8日印发


	《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成果署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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